
 

 

药品行指委秘函〔2021〕3 号 

 
关于组织开展“十四五”首批职业教育国家 

规划教材遴选工作的补充通知 
 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组织开展“十四五”首批职业教育国

家规划教材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25 号）要求，

鉴于目前全国部分省份院校没有获取到“十四五”首批职业教育国

家规划教材遴选申报平台的账号和密码，为按期推进相关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 

1. 接收电子版教材申报材料。请有意向从药品行指委渠道参

加本次评选的申报单位，于 12 月 17 日下午 5:00 前通过联系邮箱

提交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申报表及相关附件（提交

材料后请务必电话确认收到）。 

2. 样书及材料邮寄。请各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教材品种数邮寄

纸质样书（3 册/品种）、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申报

表及相关附件纸质材料（一式三份），务必于 12 月 19 日前邮寄

到联系地址，以便专家评审环节顺利开展。 

3. 公示及网上填报。药品行指委将按照文件要求在网站

（http://www.tvet.net.cn/hzw/default/index/type/39）公示拟推荐教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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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，公示期 5 天，公示结束后确定最终拟推荐教材名单，分别

报送行指委办公室和相应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。进入拟推荐教材名

单的申报单位通过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申报推荐平台

（http://39.105.101.131:8080/login）完成网上申报填报工作。 

 

联系人：高爱昱、殷晓梅 

联系电话：010-63365653，010-63269407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西站南路 16 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

高级研修学院教材部（药品行指委秘书处）邮政编码：100073 

联系邮箱：gal@nmpaied.org.cn 

    

 

 

全国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

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级研修学院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16 日 


